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号港口大厦23楼2316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

738,629,416

59.53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杨龙先生主持召开。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倪受彬、沈红波、侯剑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沙晓春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徐云、卢友兵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37,720,648 99.8769 618,900 0.0837 289,868 0.03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2024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719,913

比例（%）

90.5618

反对

票数

618,900

比例（%）

6.4276

弃权

票数

289,868

比例（%）

3.01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共审议1项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博、何佳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2024-045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398 证券简称：赛特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5
债券代码：118044 债券简称：赛特转债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11

月15日下午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所
有董事送达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所有董事均出具了《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期限豁免函》，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三日通知的要求。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汪坤明先生召集。全体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赛特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自2024年10月28日至2024年11月15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16.15元/股）的情形，已触发“赛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鉴于公司股价受到宏观经济、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
了较大波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公司董
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自2024年11月16日起至2025年
2月15日）如再次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转股价方
案。

自2025年2月16日起，若“赛特转债”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届时董事会将
决定是否行使“赛特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98 证券简称：赛特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6
债券代码：118044 债券简称：赛特转债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赛特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11月15日，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赛特转债”已

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赛特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自2024年11月16日起至2025年2月15日），如再次触发
“赛特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22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42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44,2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3,388.8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年9月11日至2029年9月10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27号文同意，公司44,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2023年10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赛特转债”，债券代码

“118044”。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赛特转债”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
年9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4年3月15日至2029年9
月10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5.41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赛特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0日起调整
为24.20元/股，详情请见公司第2024-053号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赛特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15日起调
整为24.15元/股，详情请见公司第2024-073号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赛特转债”转股价格的
议案》，“赛特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28日起向下修正为19.00元/股，详情请见公司第
2024-081号公告。

二、转股价格触发修正条件
根据相关规定及《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
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三、本次不向下修正“赛特转债”转股价格
自2024年10月28日至2024年11月15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16.15元/股）的情形，已触发“赛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
正“赛特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股价受到宏观经济、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出现了较大波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董
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自2024年11月16日起至2025年
2月15日）如再次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转股价方
案。

自2025年2月16日起，若再次触发“赛特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届时董事会将决
定是否行使“赛特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特此公告。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到期

收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合计7,000万元，收到收益38.37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4年 4月 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授权

管理层在经批准的现金管理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执行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该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9月13日购买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1,000万元，2024年8月15日

购买北京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6,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赎回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产品，收回本金合计7,000万元，收到收益

38.3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招 商 银
行

北 京 银
行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三层区间
61天结构性存款

欧 元/美 元 固 定
日观察区间型结

构性存款

认购金额

1,000

6,000

起息日

2024.9.13

2024.8.15

到期日

2024.11.13

2024.11.15

赎回金额

1,000

6,000

实 际 年 化
收益率(%)

2.15%

2.30%

实际收益

3.59

34.78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4,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8,00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实际收回本金

4,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8,00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实际收益

24.43

30.54

18.33

12.89

47.87

23.44

3.35

9.88

19.33

19.33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

-

-

-

-

-

-

-

-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6,000.00

4,000.00

4,000.00

12,000.00

2,000.00

6,000.00

4,000.00

1,500.00

3,000.00

2,000.00

3,500.00

6,000.00

2,000.00

4,500.00

3,500.00

1,000.00

1,000.00

5,000.00

2,0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12,500.00

4,500.00

3,000.00

152,5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6,000.00

4,000.00

4,000.00

12,000.00

2,000.00

6,000.00

4,000.00

1,500.00

3,000.00

2,000.00

3,500.00

6,000.00

2,000.00

4,500.00

3,500.00

1,000.00

1,000.00

3,000.00

118,000.00

6.38

19.13

18.73

12.49

20.19

38.27

23.44

42.94

153.00

11.85

34.02

15.04

5.77

17.01

11.34

4.02

34.78

7.18

16.43

6.04

3.59

3.59

5.61

720.23

52,000.00

25.04

2.17

34,500.00

15,500.00

5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2,000.00

-

3,500.00

4,000.00

12,500.00

4,500.00

3,000.00

34,500.00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57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4-070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2024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

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354.9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

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

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45.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44.67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不超过200.44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4年度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参股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要，董事

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间接参股的

萧县鑫生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鑫立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上海开鑫建新能源有限公司在申请

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对外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5,500
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

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

将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江苏协鑫储充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6,058万元调剂

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佛冈协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衡阳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芜湖鑫欣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江苏协鑫储充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胜能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佛冈协发新能
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衡阳协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芜湖鑫欣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合计

经审批担保额
度

10,000

-

-

-

10,000

已调剂使用额
度

-

-

-

-

本次调剂担保
额度

-6,058

1,000

190

1,868

3,000

-

调剂后担保额
度

3,942

1,000

190

1,868

3,000

10,000

调剂后担保余
额

-

-

-

-

3,000

3,000

调剂后可使用
担保额度

3,942

1,000

190

1,868

-

7,000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4年9月2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蓝天”）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以下简称“昆仑大庆分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约定苏州蓝天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北部燃机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部燃机”）向昆仑大庆分行申请的本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所形成的债权按

73%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4年 9月 24日至 2025年 9月 23
日期间北部燃机在2,190万元人民币贷款额度内与昆仑大庆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

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3万元人民币。

2、2024年9月24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安徽协鑫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协鑫”）分别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安徽协鑫分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芜湖鑫欣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鑫欣”）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

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

赁主合同对芜湖鑫欣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000万

元人民币。

3、2024年10月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零碳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零碳”）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苏州零碳为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佛冈协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冈协发新能源”）向光大金租申请

的本金为19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

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佛冈协发新能源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9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4、2024年10月25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光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山协鑫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山协鑫新能源”）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为27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中山协鑫新能源所享有

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5、2024年10月31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苏州园区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算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算科技”）向中国银行苏州园区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0月31日至

2025年10月29日期间协鑫智算科技在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中国银行苏州园区分

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6、2024年 11月 4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协鑫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协鑫”）分别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

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湖南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衡阳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衡阳协能”）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1,868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

衡阳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7、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协鑫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协鑫售电”）委托苏州市

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再担保”）作为申请人，向合作银行申请开立以江苏协鑫

售电为被担保人的保函，苏州再担保为江苏协鑫售电向合作银行提供担保。2024年3月7日，

公司与苏州再担保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前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为自2024年2月26日至2027年2月25日期间因苏州再担保为江苏协

鑫售电办理各类保函业务而形成的苏州再担保对江苏协鑫售电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2024年3月8日，合

作银行已开立首笔保函，保该函金额 2,000万元，保函生效日为 2025年 2月 8日，到期日为

2029年2月7日。2024年11月7日，合作银行出具《保函修改函》，将保函到期日延长至2030
年2月7日。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人

民币。

8、2024年11月8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

发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

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协鑫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蓝天”）向中国银

行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8,5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

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2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广州蓝天在18,500万元人民币

授信额度内与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

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0,493.54万元人民

币。

9、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

中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燃机”）向华润银行中山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3,600万元人民币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24年11月11日至2028年11月11日期间

中山燃机在3,6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华润银行中山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0、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坤能清洁能源”）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鑫坤能清洁能源为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亿联”）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

金为3,5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

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吉林亿联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

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万元人

民币。

11、2024年11月1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坤能清洁能源”）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和鑫坤能清洁能源为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榆鑫源”）向光大金租申请的本金

为 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

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光大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通榆鑫源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

限12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万元人

民币。

12、2024年 11月 12日，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

保”）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胜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胜能”）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

下简称“北京农商行经济开发区支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胜能向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0月24日至2027年10月24日期间北京胜能与北京农

商行经济开发区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3、2024年11月13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珠海华润

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蓝天向珠海

华润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

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11月13日至2026年5月13日期间广州蓝天在4,000万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内与珠海华润银行广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

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4、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宿城区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宿城”）拟与民

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以直接租赁的形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

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1.5年。

2024年11月7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市协良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

迁协良”）与分别民生金租签署了编号为MSFL-2024-0037-S-ZZ-002-BZ的《法人保证合同》

和编号为MSFL-2024-0037-S-ZZ-002-GQZY的《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宿

迁协良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宿城向民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1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

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民生金租

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宿迁宿城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8个月，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

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法人保证合同》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3,100万元人民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一、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

1、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
（不包括对子公司
的担保）

2、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

3、子公司对子公
司的担保

二、子公司对公司
的担保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

2,776,177.67

30,145.11

1,674,891.80

1,071,140.76

10,000.00

占 2023 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

252.95%

2.75%

152.61%

97.60%

0.91%

担保余额

担保余额

1,719,003.99

15,148.96

928,361.30

775,493.73

5,000.00

占2023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

156.63%

1.38%

84.59%

70.66%

0.46%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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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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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阳路789号伟隆股份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庆伟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142,843,6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1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41,388,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5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6 人，代表股份 1,455,2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1,455,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6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人，代表股份 1,455,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34％。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德和衡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关联股东范庆伟、江西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范玉隆共计持有股份141,388,455股，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407,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11％；反对

29,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9％；弃权18,5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7,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7011％；反对 29,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69％；弃权18,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0％。

2、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807,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6％；反

对1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弃权18,5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18,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5069％；反对 1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11％；弃权18,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0％。

3、审议《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联股东范庆伟、江西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范玉隆共计持有股份141,388,455股，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412,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91％；反对

22,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2％；弃权19,5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12,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0791％；反对 22,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2％；弃权19,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7％。

4、审议《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801,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3％；反

对23,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18,77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1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0836％；反对 23,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6％；弃权18,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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